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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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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1428) 

 
補充公告 

有關將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七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的特別安排 

 

謹此提述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i)日期均為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六

日之通函（「該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ii)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的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應與該通函及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就股東特別大會之特別安排提供以下額外資料。 

 

如該公告所披露，股東特別大會將會以電子方式舉行，所有股東特別大會參與者可透

過ZOOM網絡直播參與。董事會認為股東特別大會是股東透過提問及投票來參與和表

達意見的重要機會。有鑑於此，董事會謹此強調，股東可於透過現場直播方式的股東

特別大會上提出問題，大會將盡可能就股東於大會上提出及於開會前提交的問題一

一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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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正密切關注新型冠狀病毒對香港的影響。倘股東特別大會安排有任何變動，本

公司將進一步刊發公告通知股東。 

 

 

承董事會命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許繹彬 
 

香港，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葉茂林先生（主席）、許繹彬先生（行政總裁）、 

陳永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余韌剛先生、司徒維新先生及凌國輝先生組成。 


